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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型文胸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调整型文胸的术语与定义、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及

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3.1定义的调整型文胸类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0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 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910（所有部分） 纺织品  化学分析方法 

GB/T 2912.1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 

GB/T 3920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 

GB/T 3921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度 

GB/T 3922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度 

GB/T 5296.4-2012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4部分：纺织品和服装 

GB/T 5713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7573              纺织品 水萃取液pH值的测定 

GB/T 17592             纺织品 禁用偶氮染料的测定 

GB/T 17593（所有部分） 纺织品 重金属的测定  

GB 18401-2010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FZ/T 01026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维混合物 

GB/T 29862            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标识     

FZ/T 01057(所有部分)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95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验方法 

FZ/T 73012-2017       文胸 

FZ/T 74002-2014       运动文胸 

FZ/T 70006            针织物拉伸弹性回复率试验方法 

GSB 16-2159           针织产品标准深度样卡（1/12）80002 

GSB 16-2500           针织物表面疵点彩色样照 

FZ/T 80002            服装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GB/T 4856             针棉织品包装 

GB/T 24121            纺织制品 断针类残留物的检测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调整型文胸 

对人体特定部位起到调整或包容作用，从而保持或调整人体特定部位尺寸和形态的文胸。 

 

 

 

http://www.baidu.com/link?url=mcqkc79FAzjelrvdL40yn_28ld4W9LPDyokKUvDXF2DDUn9OOLyl5NuYROrt3ZRh
http://www.baidu.com/link?url=YIbRk4t9uL18wvapoacpLyyixpNB19TUsBm6eAwERO0vkWzl21lpt49bub1-SukEI0BtI3xFlYAX-K4zgoO_y1KIajYwC1v_An2gvmWUmw2agKXmPg9EbUe9rHXDaS-a


T/CTCA 9-2020 

3.1.1 普通型调整文胸 

具有宽肩带（≥1.8cm）、宽侧翼（≥7.5cm）,U型侧翼角，3排及以上勾扣，对胸部起到调整或包容作

用，从而保持或调整人体及胸部形态的文胸。 

3.1.2压制成型调整文胸 

罩杯与侧翼通过压制成型，具有宽肩带（≥1.8cm）、宽侧翼（≥7.5cm）,U型侧翼角，3排及以上勾扣，

对胸部起到调整或包容作用，从而保持或调整人体及胸部形态的文胸。 

3.2 上胸围（FZ/T 73012-2017中 3.1） 

人体在穿戴合体的单层无衬垫无支撑物胸罩使乳房呈自然耸挺状态时，经过乳房最丰满处水平围量一

周的最大尺寸。 

3.3  下胸围（FZ/T 73012-2017中 3.2） 

    经过人体乳房下乳根水平围量一周的尺寸。  

3.4  罩杯（FZ/T 73012-2017中 3.3） 

文胸覆盖乳房的部分。 

3.5 底围（FZ/T 73012-2017中 3.4） 

文胸覆盖人体下胸围位置的部分。 

3.6 侧翼（FZ/T 73012-2017中 3.5） 

文胸覆盖人体乳房侧后腋窝下至背部的部分。 

3.7  U型侧翼角 

    文胸腋窝外侧至背部的 U型角部位。 

4 分类 

4.1 分类 

4.1.1 产品根据款式不同可分为普通型调整文胸、压制成型调整型文胸两类。 

4.1.2 按质量等级分为：优等品、一等品和合格品。 

4.1.3 号型 

4.1.4 以罩杯代码表示型，以下胸围厘米数表示号。如 A75表示 A型罩杯，下胸围为 75cm。 

4.1.5 罩型代码表示相适宜的人体上胸围与下胸围之差。分为 AA、A、B、C、D、E、F、G八种，见表 1。 

表1　罩型代码 

单位为厘米 

罩型代码 AA A B C D E F G 

上胸围与下胸围之差 7.5 10.0 12.5 15.0 17.5 20.0 22.5 25.0 

注：特殊型号按供需双方商定。 

 

4.1.6号型表示意义 

号型表示意义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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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号型表示意义 

  上胸围与下胸围之差 
适用下胸围范围 

7.5cm 10．0cm 12.5cm 15．0cm 17.5cm 20.0cm 22.5cm 25.0cm 27.5 30.0cm 

67.5cm～72.5cm AA70 A70 B70 C70 D70 E70 F70 G70 H70 I70 

72.5cm～77.5cm AA75 A75 B75 C75 D75 E75 F75 G75 H75 I75 

77.5cm～82.5cm AA80 A80 B80 C80 D80 E80 F80 G80 H80 I80 

82.5cm～87.5cm AA85 A85 B85 C85 D85 E85 F85 G85 H85 I85 

87.5cm～92.5cm AA90 A90 B90 C90 D90 E90 F90 G90 H90 I90 

92.5cm～97.5cm AA95 A95 B95 C95 D95 E95 F95 G95 H95 I95 

97.5cm～102.5cm AA100 A100 B100 C100 D100 E100 F100 G100 H100 I100 

下胸围以5cm分档划分不同的号。 

 

4.2规格 

4.2.1 文胸各部位名称见附录 A。规格测量部位及规定见表 3 

表3 规格测量部位及规定 

规格 调整文胸测量方法 

底围长 a 自然平摊后，沿文胸下口边测量（可调试量最小尺寸） 

肩带长 b 量肩带的总长（可调试量最大尺寸） 

 

 

图 1 文胸规格测量部位示意图 

4.2.2  规格尺寸的测量以产品左侧为准。 

 

 



T/CTCA 9-2020 

5 技术要求 

5.1 要求分内在质量和外观质量。 

内在质量包括纤维含量、甲醛含量、pH值、异味、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耐水色牢度、耐皂洗色牢

度、耐摩擦色牢度、耐汗渍色牢度等指标；外观质量包括规格尺寸偏差、对称部位尺寸差异、表面疵点等

指标。 

5.2 分等规定 

5.2.1  文胸分为优等品、一等品、合格品。 

5.2.2  内在质量按批定等,外观质量按件定等,两者结合以最低等级定等。 

5.2.3  内在质量各项指标,以试验结果最低一项作为该批产品的定等依据。 

5.2.4  在同一件产品上,当出现不同品等的外观质量问题时,按最低等疵点评定。 

5.3外观要求 

5.3.1 整体外观 

整体文胸应无漏缝、无破烂、无明显污迹、无不应有的折皱，止口处无外露的布边；圈、勾应无锈迹，

无缺漏。 

5.3.2各部位外观 

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 4 各部位外观 

部 位 名 称 外  观  质  量 

侧翼 注：翼身左右对称、无反角、平整服贴、止口不外露 

罩杯 注：左右罩杯应对称，高低大小一致 

肩带 左右肩带的色泽、长短应一致 

圈、勾 端正、不歪斜、无锈迹、无缺漏 

前中心（鸡心） 前中心平整服贴、对称 

5.3.3表面疵点 

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 5 表面疵点 

疵点类别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轻微 3.0cm及以内 5.0cm及以内 8.0 cm及以内 

明显 0.3cm及以内 0.5cm及以内 3.0cm及以内 线状疵点 

显著 不允许 1.0cm及以内 

轻微 1.0cm及以内 2.5cm及以内 3.5cm及以内 

明显 不允许 0.5cm及以内 1.5cm及以内 条块状疵点 

显著 不允许 0.5cm及以内 

散布性疵点 不影响外观者允许 
轻微影响外观者 

允许 



T/CTCA 9-2020 

同面料色差 4-5级 4级 3-4级 

线头 0.3cm以上不允许 0.3cm-0.5cm允许两处 0.5cm以上允许三处 

缝纫曲折高低 0.1cm 0.2cm 0.3cm 
缝制疵点 

跳针 不允许 
不脱散者，一针分散

两处 

破损性疵点 不允许 

标识不全、不清、错误 不允许 

注1：线状疵点指一个针柱或一根纱线或宽度在 0.1cm 以内的疵点，超过者为条块状疵点，条块状疵点以直向最大

长度加横向最大长度计量。 

注2：疵点程度描述： 

轻微：疵点在直观上不明显，通过仔细辨认才可看出。 

明显：不影响总体效果，但能感觉到疵点的存在。 

显著：疵点程度明显影响总体效果。 

注3：表中线状疵点和条块状疵点的允许值是指同一件产品上同类疵点的累计尺寸。 

注4：色差按 GB/T 250评定。 

注5：表面疵点程度参照 GSB 16-2500执行。 

5.3.4缝制要求 

5.3.4.1缝制外观 

各部位线路顺直、整齐、牢固，松紧适宜，面料与缝纫线的弹性应相适应；拼接部位要牢固和不脱散；

装饰物要牢固、平服；平缝机、人字机和三针机的针迹缝到边口处必须打回针。 

5.3.4.2线迹密度 

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 6 线迹密度 

 平   车 双   针 三   针 人   字 
套结 

（打枣） 
绷 缝 包 缝 锁 边 

线迹密度数， 

每3cm不低于 
14 14 6 12 28 18 18 28 

注1：测量线迹密度以一个缝纫过程的中间处计量。 

注2：套结线的线迹密度根据各款产品的要求计量。 

 

5.3.4.3成品尺寸公差 

应符合表7的规定，各部位名称位置见图2、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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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文胸各部位名称 

 

序号 部位名称 

1 罩杯 

2 罩杯前幅边 

3 罩杯后幅边 

4 侧翼 

5 侧翼上沿 

6 侧翼角 

7 底围 

8 肩带 

9 上罩杯 

10 下罩杯 

11 前罩杯 

12 后罩杯 

13 前下罩杯 

14 后下罩杯 

15 前中心 

16 侧夹 

       图 2 普通调整型文胸各部位名称位置图   

                                                                                                                                                                                                                                                                                                                                                                                                                                                                                                                                                                                                                                                                                                                                                                                                                                                                                                                                                                                                                                                                                                                                                                                                                                                                                                                                                                                                                                                                                                                                                                                                                                                                                                                                                                                                                                                                                                                                     

 

序号 部位名称 

1 压制成型罩杯 

2 罩杯前幅边 

3 罩杯后幅边 

4 侧翼 

5 侧翼上沿 

6 侧翼角 

7 底围 

8 肩带 

    

    

    

    

    

    

    

 

图 3 压制成型调整文胸各部位名称位置图 

示意图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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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成品尺寸公差 

                                                             单位为厘米 

公       差 
部位名称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底围（下脚位）长 ±0.80 ±1.00 ±1.50 

侧翼上、下长 ±0.30 ±0.50 ±1.00 

鸡心嘴宽度 ±0.15 ±0.20 ±0.25 

肩带长 ±0.50 ±1.00 ±1.50 

1/2下摆长 ±0.30 ±0.50 ±1.0 

侧骨 ±0.30 ±0.50 ±1.0 

前中长 ±0.30 ±0.50 ±1.0 

后中长 ±0.30 ±0.50 ±1.0 

肩带宽 — 

侧翼高 — 

 

5.3.4.4对称部位尺寸差异 

应符合表8的规定。  

表 8    对称部位尺寸差异 

                                                                                 单位为厘米 

基本尺寸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5.0以下 ±0.2 ±0.3 ±0.5 

5.0～20.0 ±0.3 ±0.5 ±0.8 

20.0以上 ±0.5 ±0.8 ±1.0 

 

5.4内在质量 

应符合表9的规定，纤维含量的测试部位应至少包括罩杯里料和侧翼里料。 

表 9 内在质量要求 

项       目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变色 4 3-4 3 
耐水 

沾色 3-4 3 

变色 4 3-4 3 
耐皂洗 

沾色 3-4 3 

干摩 4 3-4 3 
耐摩擦 

湿摩 3 3（深2-3） 

变色 4 3-4 3 

染色牢度/级 

 ≥ 

耐汗渍 
沾色 3-4 3 

纤维含量公差/% 按GB/T 29862-2013中第7章的规定执行 

底围压力/N                ≥ 7.5 

pH值 

甲醛含量/（mg/kg）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mg/kg） 

按GB18401-2010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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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味  

残留金属针 成品中不得残留金属针 

锑 <30.0  

砷 <1.0  

铅 <1.0  

镉 <0.1 

铬 <2.0 

铬（六价） <0.5 

钴 <4.0 

铜 <50.0 

镍 <4.0 

可萃取重金属/（mg/kg） 

汞 <0.02 

色别分档按GSB 16-2159-2007,＞1/12标准深度为深色，≤1/12标准深度为浅色。 

6试验方法 

6.1外观检查 

6.1.1检查条件 

6.1.1.1 一般采用灯光检验，用 40W青光或白光灯一支，上面加灯罩，灯罩与检验台面中心垂直距离为 80cm

±5cm。 

6.1.1.2 如在室内利用自然光，光源射入方向为北向左（或右）上角，不能使阳光直射产品。 

6.1.1.3 检验时应将产品平放在检验台上，台面铺白布一层，检验人员的视线应正视平摊产品的表面，目

光距离 35cm以上。 

6.1.2整体外观、各部位外观 

正常感官目测；每件产品正反两面均检验，单层产品以正面为准。 

6.1.3表面疵点 

测定色差时，被测部位须纱向一致，视线与被测物成45°角，距离30cm～40cm，目测，按本标准规定

与GB/T 250样卡对比。其他项目用软尺结合感官进行检验。 

6.1.4缝制要求 

线迹密度的检验用精度为0.5mm的量具量取每3cm部位长度后，数其线迹数。其余缝制要求按正常感官

目测。 

6.1.5成品规格尺寸公差 

用精度为1mm的软尺量度。测量方法见表10。 

表 10 成品规格尺寸公差的测量方法 

   部位名称 测  量  方  法 

底围长 解开圈、钩，自然平摊，平量文胸下口的总长（可调式量最小长度） 

翼 长 两翼身对齐，从翼身下部测量 

翼 高 两翼身对齐，从翼身最高处测量 

胸 阔 从前中心中线对摺到驳翼处测量 

肩带长 两条肩带同时测量（可调式量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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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对称部位尺寸差异 

尺寸按表10测量左右两边对称部位的尺寸，两对称部位尺寸之差的绝对值为本身尺寸偏差。 

6.2内在质量的检验 

6.2.1检验条件 

6.2.1.1试验室的温度为 20℃±2℃,相对湿度为 65%±4%。试验前，将试样展开平放 24h。 

6.2.1.2内在质量试验样品，应从成品上取样，成品尺寸不足时，可从该批产品的同批面料（含里料、衬）

上取样。所取试样不应有影响试验结果的疵点。 

6.2.2染色牢度试验 

6.2.2.1 耐水色牢度试验 

按 GB/T5713 规定执行。当从成品上无法取够一次试验的整块试样且无同批面料时,可取 

4cm×5cm 试样,与同样大小的贴衬缝合在一起分别进行试验。 

6.2.2.2 耐皂洗色牢度试验 

    按 GB/T3921的试验条件 A(1)规定执行。当从成品上无法取够一次试验的整块试样且 

无同批面料时,可取 4cm×5cm 试样,与同样大小的贴衬缝合在一起分别进行试验。 

6.2.2.3 耐摩擦色牢度试验 

    按 GB/T3920 规定执行,只做直向。 

6.2.2.4 耐汗渍色牢度试验 

    按 GB/T3922 规定执行。当从成品上无法取够一次试验的整块试样且无同批面料时, 

可取 4cm×5cm 试样,与同样大小的贴衬缝合在一起分别进行试验。 

6.2.3纤维含量公差试验 

对照 GB/T 29862规定，分别取样试验，试验按 FZ/T 01057(所有部分)、GB/T 2910(所有部分)、FZ/T 

01026、FZ/T 01095的规定进行。 

6.2.4 pH值试验 

按 GB/T 7573的规定进行。 

6.2.5 甲醛含量试验 

按 GB/T 2912.1的规定进行。其中印花、贴合特殊处理产品试验做印花、贴合部位。 

6.2.6异味试验 

按GB 18401-2010的规定进行。 

6.2.7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试验 

    按 GB/T 17592 规定执行。 

6.2.8残留金属针试验 

按 GB/T 24121的验针机校准法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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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可萃取的重金属试验 

按 GB/T 17593的规定进行。 

6.2.10 底围压力值试验  

按 FZ/T 70006中“定伸长力的测定”规定执行，测试 1件，其中利用匀速拉力仪器，用夹具分别套入

1/2底围两边（非闭合产品将最内侧钩袢连接在一起），反复拉伸次数为 5次。匀速拉伸速率采用

300mm/min，试验仪的隔距长度为 100mm。拉伸长度设定为人体的适用值。 

示例：B75号型产品，底围拉伸值到 75cm的 1/2尺寸即 37.5cm。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组批 

产品以同一班次生产的同一品种、规格的产品为一批，每批产品应该经生产单位质检部门检验合格后

附有合格证方能出厂。 

7.3　出厂检验 

7.3.1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见表11。 

7.3.2　抽样方案 

按GB/T 2828.1规定进行。采用检查水平Ⅱ的一次抽样方案，不合格分类及接收质量限（AQL）值见表

11。 

表 11 接收质量限（AQL）值 

序号 不合格分类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接收质量限 

AQL 

1 表面疵点 5.1.3 6.1.3 

2 缝制外观 5.1.4.1 6.1.4 

3 

C 

线迹密度 5.1.4.2 6.1.4 

2.5 

4 规格尺寸偏差 5.1.4.3 6.1.5 

5 
B 

本身尺寸差异 5.1.4.4 6.1.6 
1.5 

6 A 标志 8.1 目测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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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判定规则 

7.4.1抽样数量 

外观质量按交货批分品种、色别、型号随机抽样 1%-3%,但不少于 20 件，若交货批少于20件,则全数检

验；内在质量按交货批分品种、色别随机抽样,数量应能保证每项内在质量试验做一次；内在质量按批以最

低一项定等，外观质量按件以最低一项定等；产品的等级以内在质量和外观质量结合并按两者的最低一项

定等。 

7.4.2 外观质量 

按品种、色别、型号分批计算不符合品等率，凡不符品等率在 5.0%及以内者，判定该批产品合格；不

符品等率在 5.0%以上者，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每件产品正反两面均检验，单层产品以正面为准；同一件

产品上，发现属于不同品等的表面疵点时，按最低品等疵点评定。 

7.4.3内在质量 

染色牢度检验结果合格者，判定该次检验合格；不合格者分色别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其它内在质量

项目的检验结果合格者，判定该批产品合格，不合格者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7.4.4复验 

7.4.4.1  任何一方对检验结果有异议时,均可要求复验。 

7.4.4.2  复验结果按 7.2、7.3 规定执行,判定以复验结果为准。 

7.5 标识 

检验结果合格，则判定该批次检验合格，不合格则判定该批次产品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产品标志应按GB 5296.4-2012、GB 18401-2010的有关规定进行标示。 

8.2　包装 

产品包装按GB/T 4856规定执行。 

8.3　运输 

产品按FZ/T 80002规定执行，应在50℃～-18℃环境下防潮、防火、防污染运输,。 

8.4　贮存 

产品按FZ/T 80002规定执行，应贮存在阴凉、干燥、通风、温度在50℃～-18℃的清洁库房内，防火、

防霉。 

 


